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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年现代农业发展专项-
农业农村重大项目奖补实施指导意见
1、 指导性任务
根据市级工作要求，支持推进农业农村重大项目建设和农业主导产业发展。
2、 工作目标
支持推进区农业主导产业发展、农业农村重大项目建设和农业主导产业发展。鼓励经营主体扩大投资规模，鼓励街道、园区进一步加大农业农村重大项目推进力度。
3、 工作内容
支持推进农业农村重大项目建设和农业主导产业发展。
4、 资金补助标准
全区共计275万元。


2024年农业公共服务专项-
现代种业发展项目实施申报指南

一、指导性任务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“下决心把民族种业搞上去”的重要指示精神，我区支持现代种业发展，把实现种子、种苗生产能力提升、支持现代种业发展重要手段，优化品种结构，提升种苗质量，提高市场竞争力。
二、申报要求
（一）申报主体
本地区种业龙头企业。申报主体必须要有专人负责项目申报、实施、验收等各项关节的材料收集、整理及上报等工作。
（二）申报条件
申报主体进入2024年市级现代种业发展产业链项目清单。
1、申报的项目必须为当年新建项目。
2、凡享受过农业、发改等系统财政补助资金扶持并完成建设内容的项目，再次建设相同内容的项目不得重复申报。
三、扶持内容
项目主要支持：优异地方种质资源收集、鉴定和保护，品种认定认证，育种技术体系建设，优质种苗繁育推广，引进、培育新品种，建设特色种子种苗中心，场地改造提升及精选设备购置、安装等。
四、补助标准
补助金额按照核定后实施方案所需物化成本50%以下（区级以下政府及村承担的建设项目不超过80%）。


2024年农业公共服务专项-
优新品种示范推广基地实施申报指南

一、指导性任务
为探索“四新”相融合的高效种植模式，辐射带动新品种推广，切实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，原则上我区每年建设示范基地1个，基地兼顾各街道、各产业发展需要，原则上示范点类型不重复，多年生作物示范点只设1次，同一类品种示范点在同一街道只设1次。
二、建设要求
1、基地项目由家庭农场、合作社、公司等农业经营主体承担，承担主体需在市内具有成规模、相对固定的自有基地或长期租赁基地，并具备示范展示的相关配套设施设备。
2、示范推广基地要求交通便利、相对集中连片，便于人员集中参观。原则上大田作物示范推广基地规模不少于20亩，蔬菜园艺作物示范推广基地不少于10亩。
3、承担主体须具备相应作物栽培技术和经验，鼓励支持经营主体与科研院校联合开展优新示范展示，亦可聘请相关专家进行技术指导。
4、展示品种重点选择近年来审定、登记、认定或引种备案的品种，以及主导品种和推广面积较大、在业内有良好口碑的品种。示范展示品种数原则上木本作物不少于6个，其他品种不少于10个，水稻、小麦、油菜展示品种要涵盖各主要分类类型品种。
5、每个示范基地项目组织观摩培训不少于1次，总规模不少于50人次；展示方式生动，参与者以业内经营主体为主，科结合品种简介、农机农艺、加工销售、品牌宣传等于一体，提升现场观摩展示效果。
三、补助内容
项目资金主要补助用于土地租赁费、种子种苗引进费、农用物资费、田间作业费、专家咨询费、标识标牌费、观摩培训费，及其它项目必须支出。
四、补助标准
全区共计15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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